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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023                                  债券简称：20 长源 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长源电力”）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

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相关职责，持续密切关

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中信证券现就发行人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公司债券事项经发行人

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于

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债券于2019年12月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2757号”文核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10亿元）。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债券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发行完毕，

剩余数量将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的发展状况和资金需求，自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债券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2020年1月13日，发行人发行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20长源01，债券代码为149023，

发行规模5亿元，发行期限3年期，票面利率3.55%，起息日期为2020年1月13日，

上市日期为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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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方式，向发行人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国电湖北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电力”）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湖

北电力将成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2021年1月28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

重组委）召开2021年第1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发行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发行人

本次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审核意见为： 

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内控保障措施。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2020年盈利水平上升的原因及其可持续性。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发行人予以落实，并在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补充材料及修改后的报告书

报送上市公司监管部。 

三、影响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整体实力。交易完成后，湖北电力原有

业务将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形成协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预

计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中信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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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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